
附件6

202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导意见

根据《2026年泉州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和高中阶段招生工作方案》，为支持鼓励各地普通高中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泉州市教育局制定《202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一、自主招生学校的资格认定及自主招生类别

自主招生分为两类，一是综合类，二是单项类。综合类指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等特长生，单项类指具有体育、艺术发展潜质等特长生。

1.确认自主招生资格学校

（1）免于申请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经省教育厅确认的福建省示范性高中及建设学校、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福建省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实验校、福建省普通高中特色发展项目优秀试点学校。

（2）需申请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经省级以上（含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体育或艺术类传统学校、特色学校等。

（3）为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县域普通高中（县、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多样化发展，2026年允许各县（市）教育局（不含区）在统筹辖区县域普通高中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县域普通高中达标评估创建及特色多样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尚未具备相关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申请自主招生资格，申请数量不超过1所，自主招生类别可为综合类或特色类，相关类型自主招生名额不超过20人，由县（市）教育局以申请报告形式（含学校基本情况、办学能力、推荐理由、招生名额等）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

（4）我市遴选部分普通高中学校试点开展泉州市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等贯通培养。开展泉州市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等贯通培养的招生计划数在该学校的总招生计划数上作额外增量，不占用该校总招生计划数，学校该试点项目未完成的招生计划不再调回。

（5）资格确认流程：

具备特色办学基础和相关基础保障能力的学校向县（市、区）教育局提交申报表格及佐证材料（见《指导意见》附件1），县（市、区）教育局审核同意后于5月7日前汇总形成《2026年xx县（市、区）拟开展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学校名单及计划数》连同各校申报表格及佐证材料报送市教育局，上述第（3）类学校一并汇总报送。各县（市、区）教育局要按规定严格控制自主招生学校的数量、招生比例和范围，对尚不具备特色办学基础和相关基础保障能力的学校不得报送。各县（市、区）报送的自主招生总数比例控制在当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总数的5%以内。2025年已获确认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资格学校无须重复提交申报表格及佐证材料。《202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学校具备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名单》经市教育局批准确认后公布。
2.自主招生类别

经省教育厅确认的省示范性高中及建设学校、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省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实验校可以在其自主招生计划数内招收综合类和艺体类的特长生；确认为人文高中和科技高中特色类型的福建省普通高中特色发展项目优秀试点学校可以在其自主招生计划数内招收综合类的特长生；确认为艺体高中特色类型的福建省普通高中特色发展项目优秀试点学校，以及经批准确认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省体育或艺术类传统学校、特色学校等可以在其自主招生计划数内招收相对应特色类别的项目。自主招生类别的确定，由各校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审批，经泉州市教育局批准确认后向社会公布。

二、自主招生计划和范围

1.省示范性高中及建设学校、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基地校、省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改革实验校以及确认为人文高中和科技高中特色类型的福建省普通高中特色发展项目优秀试点学校，其自主招生比例不超过当年度学校招生计划的10%（绝对数不超过80人）；若该校同时试点开展一贯制培养工作，学校一贯制培养人数连同其它自主招生计划数比例不超过当年度该学校招生计划的15%（绝对数不超过100人）。其他经批准确认具有综合类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招生名额不超过20人。

2.确认为艺体高中特色类型的福建省普通高中特色发展项目优秀试点学校，以及其他经批准确认具有艺体类自主招生资格的学校，可在其特色发展的项目招收具有相应体育或艺术特长的考生，招生比例控制在该校招生计划的5%以内（绝对数不超过20人）。

3.若一所学校同时具备多项自主招生资质，可结合学校实际需要确定招生项目。各校自主招生计划数（不含泉州市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招生计划数）没有完成的全部调回统招批次。

4.开展自主招生的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范围均为属地招生范围。

三、自主招生方案申报与审批

1.各申报学校要认真制定自主招生方案，方案必须明确自主招生类别、招生计划、报名条件（含所需资格条件以及是否需要线下资格预审等）、考试组织、录取程序、录取规则、日程安排、评委选定办法、监督方式等相关要素。艺术、体育类若有细化小类招生类别的要体现相应各小类项目具体的招生计划数。

2.各自主招生学校的自主招生方案经县（市、区）教育局审批同意后于5月11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备案，符合条件的市直普通高中直接报送我局审批。5月中旬起各校面向社会公布经批准的自主招生方案。

四、自主招生报名及考试组织

1.自主招生的报名及考试组织从6月26日开始至7月9日前完成（含线上志愿填报、专业测试、成绩公布公示、结果上传等重要环节）。

2.自主招生资格线下材料预审环节从6月10日至6月12日。各自主招生学校须在其自主招生方案中明确是否需要对考生进行自主招生资格线下材料预审。欲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须事先查阅意向报考学校的自主招生方案，若意向报考学校需要对考生线下资格审核的，考生须在6月10日至6月12日到意向报考学校现场递交材料，考生通过相关学校的自主招生线下资格审核后，方为具备该校自主招生报名资格。

3.相关自主招生学校对线下预审通过的考生名单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报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普通高中须于6月18日前将通过线下预审的考生名单上传至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证书等材料由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普通高中留存备查。

4.6月26日至6月30日考生登录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在提前批次进行自主招生志愿填报。对于已明确需要自主招生资格线下材料预审的学校，考生填报该校志愿时须事先通过该校线下资格预审，未通过的考生将无法填报该学校自主招生志愿。对于不需要线下材料预审的学校，考生可结合自身情况填报。欲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在填报自主招生志愿时，仅能填报某一所学校的某一个项目类别。

5.报考艺术、体育单项类的考生，原则上须初中阶段参加县级及其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办或联办的艺术、体育类相应比赛并获奖（获奖证书盖章截至日期为2026年6月9日）；如果某一单项类招生没有县级及其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行相应比赛的，由各县（市、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区域考生实际情况而定。
6.结合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日程制定《2026年泉州市自主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见《指导意见》附件2）。各县（市、区）要指导监督各校严格按照相关时间节点做好组织工作。

7.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大于或等于学校自主招生计划数2倍的（含艺术、体育类各细化小类项目），该项目的自主招生按照原定自主招生计划数开展。因考生缺考等其他原因导致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少于自主招生计划数2倍的（含艺术、体育类各细化小类项目），该项目的自主招生实际计划数按实际参加考试人数的二分之一计算（出现小数点的，不四舍五入，去掉小数点后取整数），剩余招生计划数调入统招批次。各自主招生学校须在自主招生方案中向社会阐明以上计算办法。

8.综合类考试内容和形式由各校自定。艺术和体育类特长生专业考试以县（市、区）为单位由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市直学校由市教育局体卫艺语科统一组织，评委须从市教育局或县（市、区）教育局评委专家库中提前一天随机抽取7人，专业考试内容、评分标准由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招考情况自定。

9.各自主招生学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成立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并邀请当地纪委监委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全程参与监督。所有专业测试等重点工作环节全程录音、录像，影音资料由县（市、区）留存备查。具体考试组织方案，由各自主招生学校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订执行。

五、自主招生录取

1.综合类自主招生。学校在考试结束后2天内公布成绩及位次，依考生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按自主招生实际计划数的1：1.2（泉州五中“钱学森”班面向中心市区自主招生办法另行公布）确定预录取名单并公示5天，报送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于7月9日上午10:00前报市教育局备案，市直学校直接报市教育局审批（具体报送表格见《指导意见》附件3）。若自主招生学校上传的入围预录取考生数未达到规定比例，则在中考成绩达到我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和该自主招生学校规定的最低录取要求的前提下，按不超过入围预录取考生数70%录取。

待中考成绩公布后，综合类考生在中考投档分达到我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和该自主招生学校规定的最低录取要求的前提下，按考生中考数学和物理两个学科成绩之和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如果出现末位同分时，享受“同等条件优先录取”的考生位次在前，再依据数学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生投档位次，录满为止。若遇数学成绩也相同，视为该校招生计划追加人数，不占用统招和定向生计划数。
2.单项类自主招生。在专业考试结束后2天内公布考生专业成绩和所报考学校的考生成绩位次并公示5天，报送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于7月9日上午10:00前报市教育局备案（具体报送表格见《指导意见》附件3）。待中考成绩公布后，艺术、体育类特长生在投档分达到我市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或达到经县（市、区）教育局申请、泉州市教育局审定后的最低录取控制线）和该自主招生学校规定的最低录取要求等前提下，按特长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出现末位特长专业测试成绩同分时，按中考考生投档位次依次录取（说明：当投档分相同时，享受“同等条件优先录取”的考生位次在前，再依据以下顺序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考生投档位次，录满为止。①语文成绩；②数学成绩；③英语成绩；④中考物理和化学两个学科成绩总和），录满为止。

3.所有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必须参加中考。各公、民办自主招生学校应严格按照经审批确认的自主招生方案规范实施自主招生，不得将自主招生异化为变相提前“掐尖”，要注重使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综合考查学生体质健康和心理素质等情况，严禁单纯以学业成绩作为唯一录取标准。考生被自主招生正式录取确认后，不再参加后续招生批次录取。学校自主招生计划数未能完成的，其剩余的名额将依序转为相应学校统招批次计划数。正式录取以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公布录取结果为准。

4.各自主招生学校务必严格遵守自主招生纪律，在自主招生过程中出现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的，一经发现将严肃追责，取消相应学校自主招生资质。

	《指导意见》附件1

2026年泉州市艺术、体育类特色学校自主招生资格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学校名称
	　
	县（市、区）
	　

	申请自主招生项目及招生规模
	项目：
	细分项目及规模

（如果无细分项目填“无”）
	　

	
	招生规模：
	
	

	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上（含省级）认定的体育、艺术类特色学校名称、时间、认定单位
	名称：　

	
	时间：

	
	认定单位：

	学校近五年在申报该项目类方面获得的荣誉或奖项（含集体和较突出的个人）及其相应高考情况
	　

	学校具备特色项目发展的基础条件（含各项硬件设施）
	　

	学校具备特色项目发展的师资条件
	　

	学校特色项目的培养方向
	

	县（市、区）教育局审核意见并盖章
	　
	市教育局审批意见
	　

	备注：申请表连同佐证材料一起报送所属教育局审核同意后，县（市、区）教育局汇总形成《2026年xx县（市、区）拟开展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学校名单及计划数》于5月7日前报市教育局审批，相关市直普通高中直接报市教育局审批。



	《指导意见》附件2

202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工作日程安排



	自主招生

工作事项
	时间
	备注

	自主招生资格线下材料预审
	6月10日—6月12日
	考生须事先查阅意向报考学校的自主招生方案，若意向报考学校需要对考生线下资格审核的，考生须到意向报考学校现场递交材料。

	学校线下审核考生材料并公示通过的考生名单
	6月12日—6月17日
	通过线下预审的名单由各县（市、区）汇总上传至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

	中考
	6月21日—6月23日
	

	中考志愿填报（含在提前批次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6月26日—6月30日
	考生登录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填报。欲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考生在填报自主招生志愿时仅能填报某一所学校的某一个项目类别。

	综合类测试及单项类专业测试
	7月2日—7月5日
	综合类由各校自行组织，单项类的专业测试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

	各县（市、区）、市直学校复核、公示综合类测试预录名单、单项类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7月5日—7月9日
	面向社会公示的地点和方式由各县（市、区）、各校自定。

	各县（市、区）、市直学校上传综合类测试预录名单、单项类专业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
	7月9日上午10:00前
	上传至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

	公布自主招生

录取结果
	7月16日左右
	7月16日左右公布普通高中常规志愿批次录取结果，考生同步查询自主招生录取结果。

	备注：各县（市、区）、各校严格按照《2026年泉州市自主招生工作日程安排》的时间节点开展相关工作，并做好政策解读、宣传工作。


《指导意见》附件3

202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

综合类入围预录取名单及单项类成绩表

	姓名
	初中毕业学校
	报名号
	学籍号
	报考学校
	报考学校代码
	类别

综合类/单项类（细分项目）
	最后成绩

（从高到低排序）
	备注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实施自主招生的普通高中学校填写本表格一式3份，按照所属关系报送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各县（市、区）审核确认后汇总（模板另行下发）上传至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管理系统。


